
 

臺南市延平國中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任務組織表 
事件發生 

 

通報教育局、校安中

心、衛生局 

啟動處理小組

總指揮：校長 

發言人 

校長 

 

 

 

行政組 

學務處、衛生組 

支援組 

總務處、教務處 

醫護組 

輔導室、教師、校護 

衛生組 

午餐執秘、營養師、幹事 
 

 

1. 通報業務科長、駐區督學、衛

生局。 

2. 負責填寫速報單，回傳教育局

及衛生局。 

3. 安排課務處理。 

4. 掌握學生送醫資料俟確認後

公布並通知家長。 

5. 掌握出院學生時間及人數。 

6. 檢討原因並記錄事件經過以

備查。 

1. 到各醫院安撫就醫學

生及協助連絡家長。 

2. 協助校園安全秩序維

護。 

3. 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4. 致函感謝協助單位及

人員。 

1. 導師清查不適情形，並速報健康中

心。 

2. 檢傷分類。 

3. 症狀處置(送醫或留中心觀察)並

填寫單張。 

4. 安撫學生情緒。 

5. 檢體收集(如：嘔吐物 5 件為原則) 

並標示學生班級、姓名及時間。 

6. 加強飲食衛生教育宣導。 

1. 保留剩餘食品檢體（留存於冰

箱冷藏室），配合衛生單位調

查並提供食材來源之廠商名

單。 

2. 廚房安全管制，禁止非相關人

員進入。 

3. 與指揮官研議隔日是否供餐

及供餐方式。 

4. 加強飲食衛生教育宣導。 

5. 督促廚房或食材供應商改善

衛生。 

 

註：1.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請立即通知教育局(業務科：學輔科)及衛生局 

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科)：電話：（06）635-6638 或 635-6683；傳真：(06)635-0758 

3.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電話：（06）260-4140；傳真：(06)268-2964  ；公務手機：0937-306127 


